
 

環球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一○五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桃園市蘆竹區海湖里海山中街十八號(本公司海湖

石膏板廠辦公大樓二樓會議室) 

出席：股東親自出席及委託出席股數 428,522,415 股

(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 101,679,874

股 )，占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628,289,140 股

百分之 68.20。  

列席人員：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李季珍會計師  

建業法律事務所  魏妁瑩律師  

 

主席：侯博義                   紀錄：王秀萍 

 

 

主席宣佈開會。（出席股東及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總數已

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開會如儀 

 

主席致詞：(略） 

 

 

 

 



 

討論事項 
第一案：修訂本公司「章程」條文，提請 討論案。（董事會提） 

說明：一、為配合法令修改及業務需要，擬修改本公司

章程部份條文及增列修正日期。 

二、修正條文如次。 

條 次 修改後條文 原條文 備註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訂為新臺幣六十

三億四千五百七十二萬○千三百

一十元，分為六億三千四百五十

七萬二千○百三十一股，每股新

臺幣十元，全額發行。 

本公司資本總額訂為新臺幣六十

二億八千二百八十九萬一千四百

元，分為六億二千八百二十八萬

九千一百四十股，每股新臺幣十

元，全額發行。 

配合

增資

修

正。 

第廿條 本公司置董事十一人，由股東會

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期

三年，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自第二

十二屆董事會起，設置獨立董事

席次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

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

股東會就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

名單中選任之。其選任方式應依

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

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辦理。 

前項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應

符合證券主管機關頒行「公開發

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

核實施規則」之規定。 

本公司置董事七人，由股東會就

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自第二

十二屆董事會起，依證券主管機

關規定，設置獨立董事席次不得

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五分之一。 

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

股東會就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

名單中選任之。其選任方式應依

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

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辦理。 

前項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應

符合證券主管機關頒行「公開發

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

核實施規則」之規定。 

增加

獨立

董事

席

次。  



 

第廿五

條 
董事得以書面授權本公司其他董

事代表出席董事會，並對提出於

會議之所有事項代為行使表決權

，但每一董事僅代表其他董事一

人為限。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

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加

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得以書面授權本公司其他董

事代表出席董事會，並對提出於

會議之所有事項代為行使表決權

，但每一董事僅代表其他董事一

人為限。 

配合

需求

修

正。  

第卅三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

低於 1%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

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

發放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

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

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

高於 3%為董監酬勞，僅以現金

發放。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

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

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

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本公司每年決算後所得純益除依

法扣繳應納稅捐外，先彌補以往

年度虧損，並提存百分之十法定

盈餘公積，及於必要時依法令規

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或酌

予保留盈餘後，依下例百分比分

派之： 

(1)董事監察人酬勞金百分之三

，其分派辦法由董事會決定

。 

(2)員工紅利不低於百分之一，如

遇公司以分派紅利轉作資本

時得以股票發放之。 

(3)股東紅利扣除(1)(2)款後之

餘額，加計累積未分配盈餘

，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

，提請股東會承認。 

公司應分派紅利之全部或一

部，得依公司法規定以發行新

股方式為之。 

配合

公司

法第

235-1

條及

240條

修

訂，

明訂

員工

酬勞

及董

監酬

勞分

派比

率。 



 

第卅三條

之一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法

繳納稅捐，彌補累積虧損後，再

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

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時，得不再提列，其餘再依法令

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如尚有餘額，併同累積未分配盈

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

息紅利。 

本公司所處傳統產業環境正值

穩定期，高科技產業環境正值

萌芽期，考量本公司未來資金

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股東紅

利之分派原則全數採用現金股

利發放，但遇有資金較大需求

之年度時，得採股票股利與現

金股利二種方式配合發放，其

中股票股利所占比率不高於股

東紅利總額百分之五十。 

前項股利分派比率，得視公司年

度獲利情形及資金需求，經股東

會決議調整之。 

本公司所處傳統產業環境正值

穩定期，高科技產業環境正值

萌芽期，考量本公司未來資金

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股東紅

利之分派原則全數採用現金股

利發放，但遇有資金較大需求

之年度時，得採股票股利與現

金股利二種方式配合發放，其

中股票股利所占比率不高於股

東紅利總額百分之五十。 

前項股利分派比率，得視公司年

度獲利情形及資金需求，經股東

會決議調整之。 

 

配合

公司

法第

235-1

條及

240條

修

訂，

刪除

員工

分紅

及董

監酬

勞非

屬盈

餘分

派之

項

目。 

第卅七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四十九年三

月一日。 

於民國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第

一次修正。 

．．． 

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五十二次修正。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四十九年三

月一日。 

於民國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第

一次修正。 

．．． 

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八日第

五十一次修正。 

增列

修正

日期

及次

數。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

數為  428,522,415 權。贊成  389,932,04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3,847,177    



 

權 )，占表決時出席總權數 90.99％；反對        

6,813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6,813    

權)；棄權 38,583,55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數 37,825,884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

額，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一○四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錄一） 

二、本公司一○四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錄二） 

三、本公司監察人查核一○四年度各項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及

盈餘分派議案報告（請參閱附錄三） 

四、104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派報告 

本公司依本股東會決議修正後新公司章程第 33 條規定辦理，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1%為員工酬勞，由董事

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

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

決議提撥不高於 3%為董監酬勞，僅以現金發放。員工酬勞及

董監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104年度董事監察人酬勞新台幣22,056,959元及員工酬勞新台

幣22,056,959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五、本公司對業務有關公司背書保證總額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第9頁） 

 

 



 

承認及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公司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

表，提請 承認案。（董事會提） 

說明：本公司一○四年度上述表冊，均提經本公司第二

十一屆董事會第十次會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審

查竣事，其中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

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季珍及廖鴻儒會計師查

核完竣，請予承認。（請參閱本議事手冊第20   

頁起之附錄二、三）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

數為 428,522,415權。贊成承認 389,932,79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3,847,923    

權 )，占表決時出席總權數 90.99％；反對        

6,183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6,183    

權)；棄權 38,583,44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數 37,825,768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

額，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本公司一○四年度盈餘分派，提請 承認案。（董事會

提） 

說明：一、本公司一○四年度盈餘分派依章程規定，擬

定如後表，經本公司第二十一屆董事會第十

次會議通過在案，並送請監察人審查竣事，

請予承認。 

二、擬分派股東現金股利每股1元(發放至元止)，

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款項金額，轉列公司其

他收入，俟本年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



 

另訂除息基準日及發放日配發之。 

三、擬分派股東股票股利每股0.1元，每仟股配發

10股，俟本年股東常會通過後並呈報主管機

關申報生效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權配股基

準日。 

四、嗣後如因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調整、辦理現

金增資、發行員工認股權執行轉換、庫藏股

轉讓或註銷、公司債股份轉換、買回公司股

份或其他影響股份變動原因，致影響流通在

外股份數量，股東配股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

時，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本案決議之盈

餘分配總額，按配股配息基準日之本公司實

際流通在外股數調整配股配息比率。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

數為 428,522,415權。贊成承認 389,927,82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3,842,954    

權 )，占表決時出席總權數 90.99％；反對        

11,152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1,152    

權)；棄權 38,583,44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數 37,825,768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

額，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環球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一○四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2,242,287,759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8,188,256) 

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2,234,099,503 

迴轉首次採用 TIFRS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4,169,434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2,238,268,937 

加：104年度稅後淨利 1,392,730,924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39,273,092) 

可供分配盈餘 3,491,726,769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每股 1元現金股利) 628,289,140 

股東紅利(每股 0.1元股票股利) 62,828,910 

期末未分配盈餘 2,800,608,719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第三案：本公司本（一○五）年擬增加資本新台幣六千二百八十

二萬八千九百一十元，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六百二十八

萬二千八百九十一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十元，提請   

討論案。（董事會提） 

說明：一、本公司為改善財務結構增加對外投資，擬依

公司法第二四○條規定，以一○四年度可供

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紅利新台幣六千二百

八十二萬八千九百一十元撥充資本。 

二、前項增加資本按每股面額新台幣十元，發行

普通股六百二十八萬二千八百九十一股。 

三、本次增加資本，俟本股東常會通過並呈奉主

管機關核准後，再行訂定配股基準日，依配

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股份比例

，每千股無償配發10股，分配未滿一股之畸

零股，由股東自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自行拼

湊整股，其拼湊不足部分按面額以現金分派

並計算至元為止，餘不足一股之畸零股授權

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 

四、嗣後如因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調整、辦理現

金增資、發行員工認股權執行轉換、庫藏股

轉讓或註銷、公司債股份轉換、買回公司股

份或其他影響股份變動原因，致影響流通在

外股份數量，股東配股率因此發生變動時，

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本案決議之盈餘分

配總額，按配股基準日之本公司實際流通在

外股數調整配股比率。 

五、本（一○五）年公司增資配股股票申請上市

買賣，仍須符合台灣證券交易所規定，採用

無實體股票，免印製股票。 



 

六、本（一○五）年增加資本後，本公司資本總

額為新台幣六十三億四千五百七十二萬○千

三百一十元整。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

數為  428,522,415 權。贊成  389,927,40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3,842,532    

權 )，占表決時出席總權數 90.99％；反對        

11,18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1,184    

權)；棄權 38,583,83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數 37,826,158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

額，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臨時動議：無。 

 

散會：當日上午 9時 20分議畢，主席依法宣佈散會。 
 

（※本股東常會議事錄依公司法第 183 條第 4 項規定記載議事經

過之要領及其結果，會議進行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

議影音記錄為準。） 

 



 

附錄一               營業報告書  
一、生產 

(1)水泥 

本公司 104 年度生產水泥 355,000 公噸（阿蓮水泥廠），全年生產量

與 103年度比較計減少 34,900公噸，減少率為 8.95％。 

(2)預拌混凝土 

本公司 104年度生產預拌混凝土 1,361,572立方公尺，全年生產量與

103年比較計減少 259,860立方公尺，減少率為 16.03%。 

(3)石膏板 

本公司 104年度生產石膏板 18,994,519平方公尺（海湖石膏板廠），全

年總生產量與 103 年度比較計減少 888,588 平方公尺，減少率為 4.47

％。 

二、銷售 

(1)水泥 

本公司 104 年度銷售水泥共 362,111 公噸（含自用 42,059 公噸）；總

銷售量與 103年度比較計減少 27,347公噸，減少率為 7.02％。 

(2)預拌混凝土 

本公司 104 年度銷售預拌混凝土 1,361,572 立方公尺，全年銷售量與

103年比較計減少 259,860立方公尺，減少率為 16.03%。 

(3)石膏板 

本公司 104年度銷售石膏板 18,938,308平方公尺，與 103年度比較

計減少 897,007平方公尺，減少率為 4.52％。 

三、營業額 

本公司 104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3,992,625 千元，與 103 年度比

較減少 372,840千元，減少率為 8.54％。 

四、盈餘 

本公司104年度稅後盈餘為新台幣1,392,731千元，每股稅後盈餘為新台

幣2.22元。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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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環球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環球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環球水泥公司）民國 104 年及 103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4 年及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變動表及個體現金

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之編製係管

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個體財

務報告表示意見。列入上開個體財務報告中，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之部分被投資公司財務報表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

對上開個體財務報告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該等被投資公司財務

報表所示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認列。民國 104

年及 103 年 12 月 31 日對上述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分別為新台幣

（以下同） 218,540 千元及 221,150 千元，均占資產總額之 1%，

暨其民國 104 年及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採用權益法認列

之綜合損益份額分別為 28,070 千元及 31,715 千元，占綜合利益

總額分別為 3%及 2%。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

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個體財務報告有無重大

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個體財務報告所列

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個體財務報告

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個體財務報告

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

告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



 

 

之查核報告，第一段所述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環球水泥公司民

國 104 年及 103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狀況，暨民國 104 年及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績效與個體現金流量。  

如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三所述，環球水泥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04

年起開始適用修正後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管會

認可之 2013 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

公告，因此追溯適用前述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並調整前期財務

報表受影響之項目。  

環球水泥公司民國 104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

主要係供補充分析之用，亦經本會計師採用第二段所述之查核程

序予以查核。據本會計師之意見，該等項目明細表在所有重大方

面與第一段所述個體財務報告相關資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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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環球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環球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環球水泥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4

年及 103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4 年及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與

合併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之

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

開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列入上開合併財務報告之部分子公司

及部分採用權益法被投資公司之財務報表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

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合併財務報告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該等子

公司及被投資公司財務報表所示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

核報告認列。民國 104 年及 103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子公司資產總

額分別為新台幣（以下同） 392,256 千元及 418,958 千元，均占合

併資產總額之 2%，暨其民國 104 年及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營業收入淨額分別為 786,667 千元及 824,968 千元，占合併

營業收入淨額分別為 15%及 14%。另民國 104 年及 103 年 12 月 31

日對上述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分別為 16,072 千元及 16,316 千元，

均占合併資產總額之 0.08%，暨其民國 104 年及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採用權益法認列之綜合損益份額分別為 1,736 千元及

2,278 千元，占綜合利益總額分別為 0.2%及 0.1%。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

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合併財務報告有無重大

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合併財務報告所列



 

 

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合併財務報告

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合併財務報告

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

告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

之查核報告，第一段所述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

表達環球水泥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4 年及 103 年 12 月 31 日之

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 104 年及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

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如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三所述，環球水泥公司及其子公司自 104

年起開始適用修正後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管會

認可之 2013 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

公告，因此追溯適用前述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並調整前期財務

報表受影響之項目。  

環球水泥公司業已編製民國 104 及 103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

經本會計師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李 季 珍  

  

會  計  師 廖 鴻 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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